2025年公評人第五次會議記錄
時間:114年12月30日(二) 17:00
	地點:線上會議
	會議主席: 新聞台台長 蔡莞瑩
	出席人員: 公評人馮建三、公評人路平、公評人王嵩音、新聞台製播部經理范鎮中、新聞台編審林熙祐
會議紀錄: 新聞台行政中心羅薇娟

台長 蔡莞瑩報告
近兩個月新聞工作重點如下：
（一）重大事件即時應變與成果
近兩個月發生多起重大事件，包括宜蘭強震、北捷隨機攻擊、日本地震、南韓APEC、川習會等等，華視新聞團隊在第一時間即全體動員。
 近兩個月華視整體收視表現
 • 共拿下 8 個節次收視第一名，主要集中於 15–44 歲年輕族群。
 • 20:00晚間新聞、21:00國際新聞、23:00、24:00時段表現尤佳。
 • 在七成普及率條件下，這樣的成績，對華視是很大的鼓勵。

一、針對12/28宜蘭地震說明：
· 地震發生於深夜，主管主動返台調度，人力分工為：
· 一組負責統籌調度
· 一組負責採訪與現場
· 一組負責與災害應變中心聯繫
· 每15分鐘更新災害應變中心資訊，避免網路錯誤訊息造成恐慌。
· 主播以冷靜穩定方式播報，獲得觀眾與網友肯定。
· 該日晚間收視率表現亮眼：當晚23:00時段收視率 1.49（近 1.5），全新聞台排名第二名，在僅約七成普及率情況下，顯示觀眾對華視重大新聞事件的信任，網路與 YouTube 留言也大量肯定華視這次強震主播的穩定度與資訊完整性。
二、12/19北捷事件處理原則:
· 第一時間即要求馬賽克處理嫌犯、家屬、受害者影像。
· 要求記者採訪時不得壓迫嫌犯父母，儘量遠距離拍攝。
· 僅依警方正式發布資訊來報導，不自行臆測、不做情緒性渲染。
· 儘管華視報導較慢，但我們做了完整整理，觀眾仍肯定我們的公信力，連續兩天拿到第二名跟第三名。

三、國際重大新聞報導
1. 12/8 日本地震，收視第三
 • 當晚2100–2200大篇幅報導，晚上 22:00時段收視排名第三。
 • 隔日早上持續擴大報導，著重日本與台灣在地震、海嘯風險上的連動性，收視第二。

2. 10/31 南韓APEC會議獨家專訪黃仁勳，收視超越年代、壹電視
 • 派出專業財經記者，於 APEC現場獨家採訪到黃仁勳。
 • 關鍵提問聚焦：輝達產業鏈是否可能移出台灣？
 • 黃仁勳明確回應：台灣具備完整上下游供應鏈，不可能被取代，且強調台灣是輝達最重要夥伴。

3. 10/30川習會報導受觀眾肯定
 • 華視進行相當完整連線與重點整理，當日上午 10 點時段收視第四，晚間 1900、2100、2200進行重點分析，其中 2100、2200時段拿下 7 台競頻中的第三名。

(二）華視AI使用政策說明
目前華視約有16項內部工作使用AI處理，包括鏡面、字幕、剪輯串接、即時翻譯、CG輔助等，但：
· 堅持不使用AI生成新聞畫面
用AI生成新聞畫面可能誤導觀眾，不符新聞真實原則。
希望建立「你在華視看到的畫面都是真的」的品牌信任。
 對外競爭與品牌定位
雖然其他新聞台使用AI畫面快速吸睛，但華視選擇較慢但眼見為憑  的路線，目前堅持不使用AI於新聞畫面的，只有華視跟TVBS，長期 有助於建立觀眾信任。
2、 公評人對華視近期表現的觀察與建議
編審 林熙祐
請教三位公評人，對於華視這兩個月的表現，有沒有什麼觀察，因為1219北捷事件我們後續會馬上進入討論，所以這邊先不提，其它方面有沒有一些指教呢？
公評人 馮建三
· 不使用AI生成新聞畫面，是一種清楚的價值選擇，有助於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。
· 觀眾對於「機器生成內容」仍存有不安與戒心，尤其新聞更需要真實與信任。
· 華視若能堅持此原則，對整個產業具有正面示範意義。
公評人 路平
 我先肯定華視在重大新聞事件中的即時性與表現，在地震等事件中會優先收看華視新聞。
地震報導中，名詞說明需要更加清楚
•地震新聞用語疑問：
 •我發現地震發生當下，華視播報中出現「六強／六弱」、「六上／六下」等說法，可能讓部分觀眾誤以為發生六級地震，造成困惑與不必要的恐慌，建議必要時報導應補充說明。
 •後續未清楚聽到相關說明，容易讓觀眾對數據來源與計算方式產生疑問。
 •我建議若涉及不同專業計算方式，可適度補充說明，作為公共知識的一部分。
台長 蔡莞瑩說明
 1. 地震發生後，新聞部第一時間收到中央氣象署快速提供的第一版資訊，內容確實包含「六弱」等表述；連線記者依此版本對外說明。
 2. 隨後約數分鐘內即收到第二版跟後續的版本，震度資訊更新後，新聞部已在內部群組即時提醒，停止使用第一版「六弱」說法，改採更新版本持續報導。
 3. 第一版「六弱」確為氣象署所提供，不是我們自行推估；但因後續作業繁忙，沒有再即時向氣象署釐清第一版與後續版本差異的原因，謝謝老師提醒，我們再向中央氣象署請教釐清後再跟公評人回覆。
 
公評人 路平
 我還是肯定華視這次整體地震新聞的處理表現，這一部分疑點屬於細節釐清；建議可向氣象署了解是否涉及不同計量方式或資料修正機制，並視情況對外教育說明。

公評人 王嵩音
 整體評價：
 我先肯定華視新聞在近期重大事件與災害新聞中的完整性與即時性，整體表現良好。但我有四點面向要提醒：
 關於飽和報導的建議：
 • 在部分事件上，報導時間過長、重複次數過多，造成資訊飽和與排擠效應。
1. 以鳳凰颱風災情新聞為例：
· 11日的災情畫面，在13日仍持續播出。
· 若未清楚標示畫面日期，觀眾可能誤以為災情仍持續或擴大。
2. 以香港宏福苑火災事件為例：
· 華視晨間新聞約40分鐘集中報導該事件，其他無線台僅約5分鐘，華視未能兼顧其他國內外重要新聞。
· 長時間重複報導單一新聞事件，會產生「排擠效應」，使其他國內外重要新聞被壓縮，也可能造成觀眾心理疲勞與過度焦慮。
  關於圖卡、鏡面與視覺設計問題：
 鏡面資訊「過多、過密、過於複雜」，已影響觀眾理解，特別是晚  間新聞鏡面，文字、框訊、影像、跑馬燈同時出現，視覺負擔過重。
舉例12月3日基隆水污染新聞：
鏡面文字多到無法辨識，塞了太多訊息，反倒影響訊息傳達，另外，鏡面也常出現「切角放影片」的設計，使畫面混亂，影響觀看體驗。
· 鏡面圖卡應扮演「摘要」角色，而非承載全部資訊。
· 不應試圖「所有資訊都要放進去」。
 關於跑馬燈與標題呈現：
 • 跑馬燈標題字數過多，導致：
· 字句被系統裁切，導致語意不完整
· 甚至產生錯字與誤植
   舉例：酒測值後面的「0」被砍掉了，還有計程車被砍掉變「程車」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又如損失110「鎂」?美金(元)寫成「鎂」乃網路非正式用法，不宜出現在新聞標題中。
• 標題應精簡到系統能完整呈現的長度，否則反而破壞專業與可信度。
 關於記者呈現方式：
 • 個別記者在播報中使用較多雙關語或以俏皮方式表達，建議於正式新聞中審慎使用，否則容易流於夾敘夾議。
 • 另有部分記者喜歡於訪問時出現在鏡頭前面，並引導受訪者作答，建議回歸以受訪者表述為主。
台長 蔡莞瑩回應
· 有關飽和報導，可能是與製作人溝通時，造成她「矯枉過正」，將再請晨班製作人調整。
· 鏡面圖卡問題，也一再提醒各節製作人注意。
· 喜歡用雙關語的記者多半會安排做較輕鬆的新聞，處理嚴肅新聞時也會特別提醒她。
· 已要求記者減少假人與卡通CG，改用實景照片。

編審 林熙祐
接下來想請三位公評人就這次1219隨機攻擊事件，媒體是否有盡到新聞倫理責任與自我規範的部分發表看法。這一次事件是所有國人未曾遇過，也是所有媒體第一次處理這種一邊報導連線，一邊犯罪案件卻還在進中的首例，其中是否有些地方逾越了分際，媒體有哪些道德責任忽略了，很想聽聽公評人的意見。

我自己在事發當下，作為觀眾看了多家媒體的即時報導，我注意到有媒體為了快速傳遞訊息，未經任何畫面處理就播出歹徒持刀在街頭行走，以及嫌犯墜樓後送醫的遺體特寫畫面，因為這家電視台隔天所有畫面都補馬賽克了，所以我在網路上大海撈針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張截圖，我補上來，也許有助於公評人理解我的問題。

從觀眾角度來看，這樣的畫面或許能快速幫助理解事件的嚴重性，當時民眾真的需要知道發生什麼事，需要快速辨識威脅的狀態，判斷自身安危，但同時它也明顯踩到了電視媒體平時對暴力畫面、遺體畫面的既有倫理底線，想請教公評人的是，當事件仍在發生中，媒體是否存在一個倫理判斷的例外或調整空間？

我們知道國外比較多這種恐攻事件或重大災難，為了快速報導，是否也曾出現『先讓社會理解事件全貌，事後在補進倫理處理』這樣的實務經驗，還是即便在高度資訊急迫的狀態下，新聞倫理依然被視為不可退讓的最高準則？
公評人 王嵩音
關於犯罪新聞倫理與模仿風險
1. 本案發生極為突然，需區分「事發當下」與「事後回溯報導」兩種不同新聞情境加以討論。
 2. 若在犯罪行為仍進行中的即時狀態下，媒體若能拍攝到畫面，具警示社會、提醒民眾注意危險的功能。
 3. 然而本案實際上多屬事後報導，媒體使用之畫面，主要來自監視器影像，屬於對事件過程的回溯重建。
 4. 在回溯報導中，若過度清楚呈現犯罪行為細節，可能產生模仿效應的風險。
 5. 犯罪細節不宜過度清楚播出，尤其不應反覆播放相關畫面。
 6. 多數媒體透過實際畫面或 AI 補助方式，將犯罪流程描述得過於完整，恐形同提供犯罪示範。
 7. 無論國內或國外面對此類重大暴力事件，媒體皆應展現高度自律，進行更嚴格的內容把關。我的整體立場認為，相關報導仍應以謹慎處理為原則。

公評人 馮建三
1. 我個人對此類事件的報導立場較為保守。
2. 所謂「讓觀眾即時看到」在本案中並不成立，相關畫面多屬事後呈現。
 3. 無論影像或文字報導，反覆詳述事件過程，皆可能延長社會恐慌的時間。
 4. 犯罪報導可能產生學習或模仿效果，不同理論對其影響有不同看法，但風險不容忽視。
 5. 有部分媒體開始比較國內事件與國外恐攻案例，並引入「孤狼現象」及社會安全網議題。我引用一下之前整理的資料：
 • 我國每人每年關懷心理健康的支出約為 0.75 美元，僅為多數已開發國家的三分之一。
• 香港人口不及我方三分之一，社工人員是我方兩倍多， 假使台灣能補齊，剴剴受虐致死等悽慘事件，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慘痛故事，就能減少。我國食品安全檢查人員，每位服務約5.8萬人，日本與香港約是4千與6千人。 
• 年輕人（15-24歲）自殺率已從2014年的每10萬人有5.1人，十年後增加至10.9人， 若關懷追蹤訪視員能夠增加，當不至此；目前，他國每一位訪視員服務20多人，我方則是222人 ，另一說是322人。 
• 在其他領域，也是缺人，如每10公里鐵道維修員，我方是5人而日本是8.5人； 護理師，我方一人照顧13位，日本是7位；台灣一位戒護人服務10人，香港是3人
• 關懷心理健康支出，我人均一年0.75美元，世衛組織會員國是2.5美元； 我消防員一人服務1679人，日本與香港都約700人。
6. 孤立看待單一新聞事件，容易忽略其與社會結構、政策資源配置的關聯。若有後續專題報導空間，可進一步連結社會安全網、心理健康資源及公共支出結構等議題。

公評人 路平
認同前兩位老師所提出之意見，本案除個案層次外，社會安全網也是相關問題之一。
就報導畫面處理提出看法：
　◦ 涉及高度危險性之器具（如雙面刀刃尖刀），是否需完整清楚呈現，值得檢討。
　◦ 此類畫面於任何時候皆有必要進行馬賽克處理，以避免引發社會大眾過度驚恐。
就事件初期媒體報導方向提出觀察：
　案發當晚及其後一至兩日，多數媒體集中強調「不可能單獨犯案」、「必有共犯」。
　◦ 在資訊尚未明確情況下，即朝「背後存在犯罪網絡或更大陰謀」定調，屬過度推論。
　◦ 依當時掌握資訊，「孤狼犯案」至少具相當可能性，不應完全排除。
  ◦ 媒體一致朝更驚悚方向報導，可能迎合既有輿論恐慌，並進一步放大社會不安。
建議未來報導取向：
　◦ 關於是否存在共犯，最多僅以「疑問」或「可能性」呈現。
　◦ 避免在事證未明前，以確定語氣引導輿論方向。

台長 蔡莞瑩回應
 1. 事件當晚社群平台出現大量討論，部分網友比對北車與誠品南西案發影像，推測為不同犯案者。部分電視媒體參考網路貼文後，延伸推論為有共犯或組織性的犯案，形成陰謀論式的報導。
 2. 華視當晚留守的主管們，針對相關影像進行細部比對，包括服裝變化、頭髮特徵及隨身物品，經內部比對後，研判為同一人更換衣著所致，遂決定不採用「多名犯嫌」之報導方向。判斷過程雖較費時，但基於查證結果，華視選擇不追隨其他媒體的臆測跟推論。
 3. 感謝公評人提醒，我們內部當晚決策，其實是有助避免過度驚悚的報導。

公評人 路平補充
 1. 華視於事件當下未隨波逐流、未朝更驚悚方向推動敘事，我予以肯定。
 2. 在高度情緒化的輿論環境中，保持清醒判斷尤為難得。鼓勵持續維持此一新聞判斷標準。

編審 林熙祐
時間關係，我就把下面兩個問題合併一起講。這次事件裡，我其實注意到一開始，各家媒體對凶嫌父母的處理方式並不一樣，有的有馬賽克、有的沒有。

後來家屬自己站到鏡頭前，道歉、下跪，進入一個很明確的公共發言領域，這時候所有電視媒體都很有默契的完全解除了他們的隱私保護，但我自己其實是有點猶豫的。

因為雖然說當兇嫌父母主動選擇面對媒體，應該就等於主動放棄了隱私，但畫面這樣完全露出，會不會在無意間被解讀成父母也需要負連帶責任？

再加上有些記者提問，像是問媽媽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金援被兒子拿來買武器殺人等等，已經直接把責任丟到父母身上，這樣的分寸拿捏，是不是也值得再想一下？

另外，事件發生後，其實每天都有出現各種模仿式的恐嚇行為，我們是一開始就很警覺這一部分，當警方第一時間提到，兇嫌事發前曾大量搜尋鄭捷相關資訊時，我們內部其實就提醒，不要用「模仿鄭捷」的角度去報導。

但後來還是看到有媒體提到，他犯案前兩天曾搜尋「如果鄭捷有人願意傾聽」這類內容，甚至延伸成他在檢討或改進鄭捷的犯案手法。
這樣的報導角度，會不會在無意間引導出同理兇嫌的氛圍、甚至把這種恐怖攻擊行為包裝成可以被再繼續被優化的可能，進而提高模仿的風險呢，這兩個部分也想請教公評人的看法。

公評人 路平
 1. 我認為即使兇嫌父母主動面對媒體，仍應持續保護當事人及其家屬，鏡頭處理可採取拉遠方式，旁白亦應避免引導社會將責任歸咎於父母，社會中存在非理性譴責傾向，媒體不應放大或助長此類情緒。
2. 就「同理兇嫌」部分，我覺得每一案件都有其獨特成因，不宜過度連結其他案件，不必要將不同事件過度緊密結合，否則易引導未來對犯罪的想像。
 3. 部分報導將此案與鄭捷連結，可能出於追求刺激與流量，媒體應對此保持高度警覺，肯定華視已意識到相關風險並加以謹慎處理。

公評人 王嵩音
 1. 我認同平路老師的觀點，重大事件報導需格外謹慎。媒體在此類案件中，常過度挖掘犯案動機，我認為並無必要。
 2. 報導隨機殺人事件應遵循「三不原則」：
 • 不詳述手法。
 • 不渲染動機。
 • 不重播畫面。
 3. 應避免過度引用網路臆測與情緒性言論，需保有自身判斷與分寸，媒體自律很重要性，不應再進行不必要的渲染。
 4. 兇嫌父母亦屬受害者，過度近距離拍攝與反覆播出，可能造成二次傷害。將父母作為公審對象，並非理性對待方式，應更加謹慎。

公評人 馮建三
1. 我對兇嫌父母主動出面感到驚訝，同時也感到不忍，兇嫌父母若能被引導為值得同情的對象，有助於社會展現基本同理心，父母除了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，還需公開道歉並承受輿論壓力，易造成二次傷害，我認為缺乏同理心的社會並不健康。
 2. 社會與網路環境中存在陰謀論與猜忌，易引發恐慌。媒體在報導時，應注意不跟隨網路輿論起舞。
 3. 網民觀點未必正確，且常帶有聳動性，媒體不宜直接引用。
 4. 就鄭捷相關報導，如有必要僅需簡要提及，過度報導將增加焦慮與不安，應盡量避免。

台長 蔡莞瑩回應
 1. 感謝三位公評人長期投入時間與心力，協助檢視新聞內容。每次與公評人交流後，皆能獲得實質收穫，有助於跳脫同業競逐與收視率壓力的思維。
 2. 在高度競爭的新聞環境中，媒體容易捲入同業比較與收視率漩渦。 若能以較善良、正面、關懷的態度處理新聞，所呈現的新聞樣貌與吸引的觀眾族群也會不同，此種價值取向的重要性，其長遠意義高於單一聳動新聞或短期高收視表現。
 3. 公評人的意見有助於華視團隊適時校正方向，避免陷入過度競逐的狀態，再次感謝公評人持續收看華視新聞並提供即時建議。

公評人 王嵩音補充
公評人書面報告，已再完成一篇，將轉交給熙祐編審上架。

製播部經理 范鎮中
 我想以個人觀察提出本次北捷事件中，媒體應反省的三項重點：
 第一，避免以新聞內容「恐嚇觀眾」，在搶快、搶獨家的過程中，媒體很容易失去分寸。

 第二，避免誤導觀眾與提供模仿線索，包括過度呈現犯罪細節、犯罪路線與手法。部分媒體於第一時間播出嫌犯墜樓後搶救畫面，包含明顯可辨識的受傷細節，我認為不應該讓它發生。即使歷經多年新聞倫理討論，仍出現為搶新聞而重複犯錯的情況，值得警惕。

 第三，我認為媒體更應加強「危機處置與遠離傷害」的教育性內容。
 但很可惜我們在這次相關報導中，這類資訊多僅簡略帶過，未被充分強調。其實可以參考更多國內外案例，強化公共安全與自我保護的資訊傳遞。
 
有媒體標題出現「台灣人欠鄭捷一個公道」這樣的文字，我認為此類標題易引發搜尋與擴散，就是屬於誤導與恐嚇觀眾的具體案例，我們也深切引以為戒。

編審 林熙祐
我會儘速將王嵩音老師的公評人報告上架，也謝謝三位老師給我們許多指教，散會。

















